
证券代码:002177� � � � � � �证券简称:御银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51号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流动资金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2011

年

5

月

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

此项议案业经

2011

年

5

月

23

日召开的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同意将公司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

,

总额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

,

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

预计还款日期为

2011

年

11

月

22

日之前。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5

月

7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1-024)

。

上述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归还情况如下

:

日 期

归还并存入公司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金额

（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

８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３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

１

，

０７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

６３２．４３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５１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１３５．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１

，

６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２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３

，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３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５

，

５８２．５７

合 计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截至

2011

年

11

月

1

日

,

公司

20,000

万元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已全部归还。 公司已将上述

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年11月1日

证券简称:新中基 证券代码:000972� � � � �公告编号:2011-043号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乌鲁木齐三木实

业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８．３１

—

２０１１．１１．１ ４８３．０１ １％

大宗交易

—

０ ０

其它方式

—

０ ０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乌鲁木齐三木实业有

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６５９．９１ １．３７％ １７６．９ ０．３７％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６５９．９１ １．３７％ １７６．９ ０．３７％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注： 经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支付对价后， 乌鲁木齐三木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公司限售股份

９４３．２７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５７％

；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年度公司送股及转增股本导致乌鲁木齐三木实

业有限公司所持股份增加； 自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乌鲁木齐三木实业有限公司共

减持公司股份

５４７．０２

万股； 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乌鲁木齐三木实业有限公司共

减持公司股份

４８２．９５

万股； 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乌鲁木齐三木实业有限公司共

减持公司股份

４８２．４８

万股； 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乌鲁木齐三木实业有限公司共

减持公司股份

４８３．０１

万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乌鲁木齐三木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余

额为

１７６．９

万股。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乌鲁木齐三木实业有限公司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

见》等有关规定，减持期间任意

３０

天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乌鲁木齐三木实业有限公司本次减持未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业务规则等规定，并遵守了股权分置改革承诺（未作最低减持价格承诺）。

三、备查文件

乌鲁木齐三木实业有限公司关于本次减持情况的说明。

特此公告。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000966 � � � �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2011-042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参股国电武汉燃料有限公司

并与关联方形成关联共同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煤炭供应保障水平

,

充分发挥武汉燃料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武汉燃

料”

)

专业优势

,

适度介入水运煤运销存管理

,

加强公司对水运煤的控制力

,

公司拟出资

3,600

万元

参股投资武汉燃料的增资扩股

,

出资方式为

:

以经评估后的内部核算电厂———国电长源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沙市热电厂

(

已关停

,

相关公告详见

2009-025

关于公司沙市热电厂

9#

机组关停的公

告、

2009-047

关于公司所属沙市热电厂

7

、

8

号机组退出商业运行的公告、

2010-004

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

以下简称“沙市热电厂”

)

的部分储运资产

(

主要包括江边码头、卸煤、

输送设备和储煤设施等

)

实物资产出资

1,788.33

万元

,

现金出资

1,811.67

万元。 目前

,

武汉燃料为

国电燃料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国电燃料”

)

的全资子公司

,

注册资本金为

4,500

万元

,

暂定其增资

扩股完成后注册资本金增加到

18,000

万元

,

公司出资

3,600

万元

,

占其注册资本的

20%

。

本次参与武汉燃料增资扩股的另一方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国

电燃料

,

国电燃料目前持有武汉燃料

100%

股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

公

司本次参与武汉燃料增资扩股的行为

,

将导致公司与国电燃料在武汉燃料形成关联共同投资

,

上述事项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所涉及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

参与会议表决的

4

名关联董事张玉新、沈冶、王眉

林、赵虎均回避了对此项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

发表了独立意见。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

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

审议上述事项的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也无需经

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1)

国电燃料公司

名称

:

国电燃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3

年

5

月

13

日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中兴路

10

号

主要办公地

: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

6-8

号

法定代表人

:

孟廷荣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203,483

万元整

营业执照注册号

:1000001003788

主营业务

:

煤炭销售、火力发电、发电燃料、重油的加工、销售、仓储等。

股东及其持股比例

:

中国国电

100%

2

、关联关系图

(

虚线部分为增资扩股完成后的持股比例图

)

三、关联交易标的及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

一

)

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公司拟参股武汉燃料的所投入的

3600

万元出资

,

其中以经评估后

的沙市热电厂部分储运资产

(

主要包括江边码头、卸煤、输送设备和储煤设施等

)

实物资产出资

1,788.33

万元

(

详细情况请见本公告“资产评估”部分

),

现金出资

1,811.67

万元。

(

二

)

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1.

武汉燃料基本情况

武汉燃料于

2008

年

4

月

12

日在武汉注册成立

,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500

万元

,

为国电燃料的

全资子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为煤炭批发经营、燃料油

(

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除外

)

销售和仓储

服务等。

2

、武汉燃料资产状况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武汉燃料帐面总资产

17,911

万元

,

其中流动资产

14,785

万元

,

固定资产原值

3,243

万元

,

固定资产净值

3,126

万元

;

年末帐面总负债

12,497

万元全部为流动负债

,

所有者权益

5,414

万元

,

其中实收资本

4,500

万元

,

累计未分配利润

822

万元。

2010

年总销售收入

15,013

万元

,

营业利润

800

万元

,

利润总额

800

万元

,

净利润

295

万元。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2,404

万元。

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

(

评估基准日

),

武汉燃料帐面总资产

29,618

万元

,

其中流动资产

26,550

万元

,

固定资产原值

3,239

万元

,

固定资产净值

3,034

万元。 期末帐面总负债

23,844

万元全部为流

动负债

,

所有者权益

5,775

万元

,

其中实收资本

4,500

万元

,

累计未分配利润

1,183

万元。

2011

年

1-6

月总销售收入

25,579

万元

,

营业利润

494

万元

,

利润总额

494

万元

,

净利润

362

万元。

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

(

未经审计

),

武汉燃料帐面总资产

32,426

万元

,

其中流动资产

28,044

万

元

,

固定资产原值

3,236

万元

,

固定资产净值

2,987

万元。 期末帐面总负债

26,512

万元全部为流动

负债

,

所有者权益

5,914

万元

,

其中实收资本

4,500

万元

,

累计未分配利润

1,323

万元。

2011

年

1-9

月

总销售收入

41,638

万元

,

营业利润

667

万元

,

利润总额

667

万元

,

净利润

500

万元。 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净额

4,148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参与武汉燃料增资扩股的

3,600

万元拟采取现金和实物资产相结合的方式

,

其中

,

实物

部分为公司已关停的内部核算电厂———沙市热电厂的部分储运资产

,

主要包括江边码头、卸

煤、输送设备和储煤设施等

,

该部分资产价值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评估机构评

估后

,

确认为

1,788.33

万元

,

剩余

1,811.67

万元公司将以现金方式补足。

2008

年武汉燃料成立时注

册资本

4500

万元

,

均为国电燃料以现金方式出资

,

出资价格为每份出资

1

元。 本次国电燃料参与

武汉燃料增资扩股将采取现金和实物资产相结合的方式

,

其中

,

储煤厂等储运资产经具有执行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评估机构评估后

,

确认为

2,639.10

万元

,

其余部分均以现金方式出资。在

扣除国电燃料于评估基准日在武汉燃料享有的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后

,

预计本次增资价格

不超过

1.10

元

/

每份出资

,

国电燃料与公司的出资价格相等。 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

,

武汉燃料注

册资本暂定增加到

18,000

万元

,

其股权比例如下表所示

:

单位

增资前 增资后

（

暂定

）

出资金额

（

万元

）

股权比例

（

％

）

出资金额

（

万元

）

股权比例

（

％

）

国电燃料有限公司

４

，

５００ １００

约

１４

，

４００ ８０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０ ０ ３６００ ２０

合计

４

，

５００ １００

约

１８

，

０００ １００

五、资产评估相关情况

(

一

)

评估机构

1.

评估机构名称

:

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国友大正”

)

注册资本

:2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陈冬梅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

100

号住邦

2000

商务中心

1

号楼

A

座

707

室

营业执照注册号

:110000005097372

2.

相关资格

:

资产评估资格

(

证书编号

:11020072)

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

证书编号

:0100066027)

(

二

)

公司实物资产出资评估情况

1.

评估报告名称

: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沙市热电厂拟以部分资产出资项目资产评

估报告》

(

国友大正评报字

[2011]

第

18

号

)

2.

被评估单位

企业名称

: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沙市热电厂

注册资本

:

无

负责人

:

汪文化

营业场所

:

沙市区东郊

经营范围

:

火力发电

,

供热供电

3.

评估目的

:

本次评估的目的是对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沙市热电厂的部分资产

进行评估

,

提供其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

,

作为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拟以委估资产出

资的价值参考依据。

4.

评估对象和范围

:

本项目的评估对象为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沙市热电厂的部

分资产

,

评估范围包括江边码头、输煤设施等

,

具体范围以委托方申报的评估明细表为准。

5.

评估基准日

:2011

年

6

月

30

日

6.

评估方法

:

根据本次评估对象的特点

,

本次评估采用了资产基础法。

7.

评估结果

:

本次评估采用成本加和法进行了评定估算。至评估基准日

2011

年

6

月

30

日国电

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纳入评估范围内的资产账面值为

1,549.60

万元

,

评估值为

1,788.33

万元

,

评估增值

238.73

万元

,

增值率为

15.41%

。 各类资产的评估结果见下表

: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原值 净值

房屋建筑物类合计

２３

，

８１９

，

４０８．０５ ８

，

９８７

，

８１４．４１ １１

，

０１６

，

４００．００ ２

，

０２８

，

５８５．５９ ２２．５７

房屋建筑物

１

，

９７２

，

３７２．４０ ２８８

，

０８３．７８ １

，

３８６

，

６００．００ １

，

０９８

，

５１６．２２ ３８１．３２

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２１

，

８４７

，

０３５．６５ ８

，

６９９

，

７３０．６３ ９

，

６２９

，

８００．００ ９３０

，

０６９．３７ １０．６９

设备类合计

１５

，

８４１

，

０７７．４０ ６

，

５０８

，

１８０．６７ ６

，

８６６

，

９００．００ ３５８

，

７１９．３３ ５．５１

机器设备

１５

，

８４１

，

０７７．４０ ６

，

５０８

，

１８０．６７ ６

，

８６６

，

９００．００ ３５８

，

７１９．３３ ５．５１

固定资产合计

３９

，

６６０

，

４８５．４５ １５

，

４９５

，

９９５．０８ １７

，

８８３

，

３００．００ ２

，

３８７

，

３０４．９２ １５．４１

(

三

)

国电燃料实物资产出资评估情况

1.

评估报告名称

:

《国电燃料有限公司拟以部分固定资产出资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国友大

正评报字

(2011)

第

327

号

)

2.

评估目的

:

对国电燃料有限公司拟出资的部分固定资产进行评估

,

提供其在评估基准日

的市场价值

,

作为国电燃料有限公司拟以委估资产出资的价值参考依据。

3.

评估对象和范围

:

本项目的评估对象为国电燃料有限公司拟出资的部分固定资产

,

评估

范围为国电燃料有限公司拟出资的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等

,

具体评估范围包括

:

房屋建筑物

9

项

,

账面原值

26,020,692.00

元

,

账面净值

5,573,967.60

元

;

其中有

综合检修间、修配车间办公室、小车库及服务公司已拆除。 构筑物

7

项

,

账面原值

3,976,901.45

元

,

账面净值

851,867.25

元

;

其中

:7#

炉粉煤仓、粉煤机室基础、

5-8#

输煤栈桥、升压站地坪、化水室

外地坪已拆除。 管道沟槽

2

项

,

账面原值

36,801.54

元

,

账面净值

7,883.46

元

;

设备类资产

4

项

,

账面

原值

279,762.88

元

,

账面净值

59,923.55

元

;

固定资产账面原值合计

30,314,157.87

元

,

账面净值合

计

6,493,641.86

元。

4.

评估基准日

:2011

年

6

月

30

日

5.

评估方法

:

根据本次评估对象的特点

,

本次评估采用了成本法。

6.

评估结果

:

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进行了评定估算。

至评估基准日

2011

年

6

月

30

日

,

国电燃料有限公司拟出资的部分固定资产的评估结果为

:

人

民币

2,638.77

万元。

金额单位

:

人民币万元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房屋建筑物类合计

３

，

００３．４４ ６４３．３７ ５

，

０００．９１ ２

，

６２１．８８ １

，

９９７．４７ １

，

９７８．５１ ６６．５１ ３０７．５２

固定资产

－

房屋建筑物

２

，

６０２．０７ ５５７．４０ ３

，

８３３．１３ ２

，

２３４．０１ １

，

２３１．０６ １

，

６７６．６１ ４７．３１ ３００．７９

固定资产

－

构筑物

３９７．６９ ８５．１９ １

，

１１０．１８ ３６０．２２ ７１２．４９ ２７５．０３ １７９．１６ ３２２．８６

固定资产

－

管道及沟槽

３．６８ ０．７９ ５７．６０ ２７．６５ ５３．９１ ２６．８６ １

，

４６５．０２ ３

，

４０７．３４

设备类合计

２７．９８ ５．９９ ８０．６５ １６．８９ ５２．６７ １０．９０ １８８．２８ １８１．８６

固定资产

－

机器设备

２７．９８ ５．９９ ８０．６５ １６．８９ ５２．６７ １０．９０ １８８．２８ １８１．８６

固定资产合计

３

，

０３１．４２ ６４９．３６ ５

，

０８１．５６ ２

，

６３８．７７ ２

，

０５０．１４ １

，

９８９．４１ ６７．６３ ３０６．３６

(

四

)

武汉燃料资产评估情况

1.

评估报告名称

:

《国电武汉燃料有限公司拟增资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国友大正评报字

[2011]

第

328

号

)

2.

被评估单位

企业名称

:

国电武汉燃料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武汉燃料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肆仟伍佰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

:

万昌发

注册地址

:

武汉市武昌区东湖翠柳村特

1

号汉新花苑综合楼

3

楼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

燃料油

(

不含闪点在

60

度以下的燃料油

)

销售

;

仓储服务

;

煤炭批发经营

;

技术进出

口、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业务

;

电力能源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应用、推广及相关信息咨询

服务。

3.

评估目的

:

本次评估目的是对国电武汉燃料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

,

提供其

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

,

作为国电武汉燃料有限公司拟增资的价值参考依据。

4.

评估对象和范围

:

本项目的评估对象为国电武汉燃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

评估范围

为国电武汉燃料有限公司公司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

,

审计后的账面金额如下。

资产总计

296,184,688.56

元

,

其中

:

流动资产

:

账面金额

265,498,688.91

元

非流动资产

:

账面金额

30,685,999.65

元

固定资产

:

账面金额

30,335,959.05

元

长期待摊费用

:

账面金额

350,040.00

元

负债总计

238,436,501.19

元

,

全部为流动负债。

5.

评估基准日

:2011

年

6

月

30

日

6.

评估方法

:

根据本次评估对象的特点

,

本次评估采用了收益法。

(1)

收益法的定义及原理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收益法

,

是指通过将被评估企业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确定评估对

象价值的评估思路。

(2)

收益法的应用前提

运用收益法对股东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

需满足以下前提条件

:

A.

被评估企业必须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

剩余经济寿命显著

;

B.

能够而且必须用货币来衡量委估对象的未来收益

;

C.

能够用货币来衡量委估对象承担的未来风险

;

D.

委估对象能够满足资产所有者经营上期望的收益。

(3)

评估模型

结合评估目的及评估对象

,

本次采用折现现金流法

(DCF),

其中企业未来预期收益采用企业

现金流

,

折现率采用资本加权平均报酬率

,

计算公式为

:

式中

:E--

被评估单位的股东全部权益

(

净资产

)

价值

B--

被评估单位的企业整体价值

D--

被评估单位付息负债价值

被评估单位的企业整体价值

B

计算公式为

:

式中

:P--

被评估单位的经营性资产和负债价值

(

经营性净资产

)

ΣC

i

--

评估对象基准日存在的非经营性和溢余性资产的价值

A.

被评估单位的经营性资产和负债价值

P

计算公式为

:

式中

:R

i

--

评估对象未来第

i

年的预期收益

(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

r--

折现率

n--

评估对象的未来持续经营期

a.

折现率

r

的确定

本次评估折现率采用资本加权平均报酬率

,

按照资本加权平均成本模型

(WACC)

进行计算

,

公式为

:

式中

:

r

d

:

所得税后长期付息债务利率

;

r

d

=r

0

×(1-t)

r

0

:

所得税前长期付息债务利率

;

t

:

适用所得税税率

;

W

d

--

评估对象的债务比率

W

e

--

评估对象的权益比率

r

e

--

权益资本报酬率

,

按照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CAPM)

确定

式中

:

r

e

--

权益资本报酬率

r

f

--

无风险报酬率

r

m

--

市场预期报酬率

β--

评估对象权益资本的预期市场风险系数

ε--

评估对象的特性风险调整系数

b.

预测期

n

的确定

本次收益法评估是在企业持续经营的前提下作出的

,

因此

,

确定收益期限为无限期

,

根据企

业经营历史及行业发展趋势等资料

,

采用两阶段模型

,

即评估基准日后

5

年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和

政策、市场等因素对企业收入、成本费用、利润等进行合理预测

,

第

6

年以后各年预测数据与第

5

年持平。

B.

评估对象基准日存在的非经营性和溢余性资产的价值

ΣCi

计算公式为

:

式中

:C

1

--

评估对象基准日存在的现金类资产价值

C

2

--

评估对象基准日存在的其他溢余性和非经营性资产价值

C

3

--

长期股权投资价值

非经营性资产和溢余资产及并不产生经营性的现金流

,

因此不适宜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

,

以其成本加和法的评估值进行计算。

7.

评估结果

: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进行了评定估算。

至评估基准日

,

武汉燃料的所有者权益

(

净资产

)

帐面值

5,774.82

万元

,

评估值

6,200.00

万元

,

增值额

425.18

万元

,

增值率为

7.36%

。

(

五

)

董事会意见

根据深交所的有关规定

,

公司董事会对评估机构的选聘、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和

评估结论的合理性进行了审议

,

董事会认为

:

1.

本次评估机构具备独立性

公司聘请国友大正承担此次交易的评估工作

,

并签署了相关协议

,

选聘程序合规。国友大正

作为本次拟购买资产的评估机构

,

具有相关部门颁发的评估资格证书。 除因本次聘请而产生的

业务关系外

,

公司与国友大正无其他关联关系。同时

,

国友大正及其评估人员与公司及有关当事

人没有现实或将来预期的利害关系。 因此

,

评估机构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2.

本次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本次评估的假设前提均按照国家有关法规、规定进行

,

并遵循了市场通用惯 例与准则

,

符

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未发现与评估假设前提相悖的的事实存在

,

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

性。

3.

本次评估定价具备公允性

本次评估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

,

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 等原则

,

评估结

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各类资 产的评估方法适当

,

本次评估

结果具有公允性。

六、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与对本公司的影响

国电燃料作为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授权的燃料管理和经营单位

,

能够为公司下属电厂提供

燃料采购中介服务

,

有利于保障公司燃料供应

,

争取铁路运力

,

控制电煤采购成本

,

近年来

,

随着

煤炭价格的不断攀升

,

公司在国电燃料的煤炭价格具备市场竞争优势、满足公司发电需求的前

提下

,

不断深化与国电燃料公司及其所属公司的合作

,

自

2009

年至

2011

年中期

,

公司与国电燃料

和武汉燃料关于煤炭采购的关联交易如下所示

:

单位

:

万元

年度

国电燃料及其他下属单位

（

武汉燃料除外

）

武汉燃料 合计

２００９

年

３９５ ２

，

５７１ ２

，

９６６

２０１０

年

５

，

８４８ ３

，

５２７ ９

，

３７５

２０１１

年中期

４０７ ８

，

９５６ ９

，

３６３

在煤炭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导致公司经营亏损的严峻形势下

,

公司参股国电燃料全资的武

汉燃料公司

,

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煤炭供应保障水平

,

增强公司对水运煤的控制力

,

有利于盘活沙

市热电厂关停后的储运资产

,

且投资风险较小、收益相对稳定可靠

,

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武汉

燃料公司增资扩股后

,

其资金实力和投资实力将进一步提高

,

尤其是公司将原沙市热电厂部分

储运资产

(

主要为江边码头、输煤设施等

)

注入武汉燃料后

,

对于整合双方的资源

,

实现优势互补

,

发挥存量资产利用效率最大化起到积极的作用

,

将有助于武汉燃料形成一个完整的以煤炭的

接卸、储存、分选、掺配、外运为主

,

兼顾灰渣为辅的煤炭储配中心。 随着今后沙市煤炭储配中心

煤炭储运设施的完善、储运能力的增加

,

其适应煤炭市场波动的能力将随之加强

,

预计武汉燃料

公司效益将逐步提升。

本次增资行为不会对公司与国电燃料、 武汉燃料在煤炭采购的日常关联交易方面产生重

大影响。

本次公司实物出资部分资产评估增值

238.73

万元计入当期损益

,

由于公司

2011

年

1-9

月归

属母公司净利润为

-44,550

万元

,

截止

2011

年

9

月归属母公司净资产为

74,852

万元

,

因此该部分增

值收益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1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14.25

亿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梅亚东、许家林、乐瑞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

,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参与武汉燃料增资扩股

,

符合公司转型战略

,

将对保障公司煤炭供应、增强

水运煤控制力、调节煤炭采购价格起到积极作用

,

同时

,

能够充分利用沙市热电厂关停后的储运

资产

,

减少目前在公司经营亏损状态下关停资产带来的损失。 该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一般商业

原则

,

价格公允

,

充分体现了公平、自愿、等价、有偿的交易原则

,

未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对资产评估事项的专项意见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国电

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参与武汉燃料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资产评估事项的专

项意见》。

九、其它

本公司将就本次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备查文件

1.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3.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参与武汉燃料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资产评估

事项的专项意见

4.

武汉燃料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日

股票代码:002274� � � � �股票简称:华昌化工 公告编号:2011-037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拟于

2011

年

11

月

17

日召开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

1

、股东大会届次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召集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3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11

月

17

日

(

星期四

)

上午

9:30

5

、会议地点

:

张家港市华昌东方广场四楼公司会议室

6

、会议的表决方式

:

现场投票方式

7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11

月

14

日

8

、出席对象

:

(1)

截止

2011

年

11

月

14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或参加表

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

见附件

)

。

(2)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

(

一

)

审议《关于变更

120

万吨

/

年丙烯投资项目相关事项的议案》

;

(

二

)

审议《关于参与投资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

2011

年

10

月

1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见《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

2011-034

、

2011-035

号公告。

三、会议登记事项

(

一

)

登记时间

:

2011

年

11

月

15

日

-11

月

16

日

,

上午

8:00

—

11:00,

下午

13:00

—

16:30

(

二

)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张家港人民东路

11

号华昌东方广场

402

董

事会办公室

),

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

三

)

登记方法

:

(1)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

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和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进行登记

;

(2)

法人股东代表持出席者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或法人授权委托书、证券账

户卡和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进行登记

;

(3)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须在

2011

年

11

月

16

日下午

16:

30

点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

),

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四、其他事项

1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

,

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2

、联系人

:

蒋晓宁、费云辉

3

、联系电话

:(0512) 58727158;

传真

:(0512) 58727155

4

、邮政编码

:215634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

2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11月1日

附件

: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委托

(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于

2011

年

11

月

17

日召开

的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表本公司

/

本人依照以下指

示对下列议案投票。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

决权

,

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同我单位

(

本人

)

承担。 有效期限

:

自本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

东大会结束。

序号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变更

１２０

万吨

／

年丙烯投资项目相关事项的议案

》

２

《

关于参与投资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议案

》

(

说明

:

请在“表决事项”栏目相对应的“同意”或“反对”或“弃权”空格内填上“

√

”号。 投

票人只能表明“同意”、“反对”或“弃权”一种意见

,

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

无效

,

按弃权处理。

)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被委托人签字

:

委托人

(

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股

委托日期

:2011

年 月 日

注

: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9

2011

年

11

月

2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002405� � � � � � � �证券简称：四维图新 公告编号：2011-039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已于

2011

年

10

月

27

日以电子邮件

及电话通知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有关人员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的通知》。

2011

年

10

月

31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

以非现场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14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14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书的

议案》。

同意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书。

表决情况：同意

1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002405� � � � �证券简称：四维图新 公告编号：2011-038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内控规则落实自查专项活动

整改完成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0

日公告了《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

控规则落实

"

的整改计划》，对于在自查治理专项活动中发现的问题，公司进行了全面整改，现

将有关整改情况公告如下：

一、整改完成情况：

鉴于自查中发现公司尚未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签署《委托

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公司已于

2011

年

10

月

31

日与具有相关业务资格的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签署了该协议。

二、备查文件：

1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

、《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书》。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600257� � � � �证券简称：大湖股份 编号：2011-033号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没有临时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1

月

1

日上午九点在湖南

省常德市洞庭大道西段

388

号九楼会议室召开。 参加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8

人，代表股份

数额

97,095,613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2.74%

。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会议，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李乐先生参加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二、提案审议情况

1

、关于为深圳市金晟安智能系统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以同意票

4,358,67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票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李乐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律师见证书。 该律

师见证书认为：

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

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简称：S

*

ST恒立 证券代码：000622� � � � � �公告编号： 2011-43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股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真实有效、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07

年

3

月

14

日在《证券时报》上发布了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公司于

2007

年

4

月

16

日召开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相关股东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以及公司董事会征集投

票委托的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有关股权分置改革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会议审议议案未

获得通过，本次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此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公司已刊登于

2007

年

4

月

17

日《证券时报》。

公司于

2007

年

12

月

28

日在《证券时报》上发布了第二次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2008

年

1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股权分置改革的相关股东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 以及公司董事会征集投票委托的程序等相关

事宜，符合有关股权分置改革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会议审议议案获得通过，本次会议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此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公司已刊登于

2008

年

1

月

29

日《证券时报》。有关

股改的后续工作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11月1日

证券简称：S

*

ST恒立 证券代码：000622� � � � � �公告编号： 2011-44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恢复上市工作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真实有效、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07

年

4

月

28

日公布 《

2006

年年度报告》，

2007

年

5

月

11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

出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及材料，

2007

年

5

月

17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部函

[2007]

第

20

号《关于同意受理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恢复股票上市申请的函》，深圳证券交

易所已于

2007

年

5

月

18

日正式受理本公司关于恢复股票上市的申请。

2007

年

6

月初，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函，要求公司及恢复上市保荐代表人就公司赢利

能力的持续性、稳定性进一步提供补充分析材料。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本）

14.2.15

条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

将在同意受理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后三十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核准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的

决定（补充提供材料期间不计入上述期限内）。

2008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未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

委员会审核通过。

若在规定期限内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未能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 本公司的股票

将被终止上市。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000301� � � � � � 证券简称：东方市场 公告编号：2011-042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监事会主席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监事会于

2011

年

10

月

31

日收到公司监事会主席徐兴祥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申请，徐兴祥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监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徐兴祥先生的

辞职申请自公司监事会收到之日起生效。

徐兴祥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监事会

的正常运作，公司将尽快按照程序完成监事空缺的补选和相关后续工作。

特此公告。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一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000301� � � �证券简称：东方市场 公告编号：2011-043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更换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监事会于

2011

年

10

月

31

日收到职工代表监事陈檀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申请，陈檀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

五届监事会职工监事职务。 辞职后，陈檀先生将不在公司任职。

陈檀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职工代表监事人数低于监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根据《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其辞职申请将于公司补选出的职工代表监事就任之日起生

效。

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1

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审议补选职工代表监事事宜。经与会代表审

议，选举徐兴祥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至第五届监事会任

期届满时止。

特此公告。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一年十一月一日

附件：职工监事简历

徐兴祥，男，

1953

年

8

月出生，汉族，江苏省吴江市人，国籍中国，大专文化，经济师，现任

本公司盛泽热电厂厂长、第五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1970

年

10

月

-1980

年

6

月任职于吴江县农机修造厂，

1980

年

6

月

-1988

年

10

月任职于上缝

三厂吴江分厂，

1988

年

10

月

-1992

年

4

月任职于上海大隆机器厂吴江分厂，

1992

年

4

月起任职

于盛泽热电厂，历任副厂长、厂长。

1998

年

7

月

-2007

年

12

月任本公司董事，

2008

年

1

月

-2011

年

10

月任本公司第四届、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监事，

2011

年

11

月起任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

工监事。

徐兴祥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或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

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任何亲属

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股票简称：ST梅雁 证券编码：600868� � � �编号：2011-029

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于

2011

年

11

月

1

日上午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其中现场会议在公司一楼会议室举行，会议由汪汝俊董事长主持，

6

名董事出席了现场会议，

9

名董事参与投票表决。全体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

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调整的决议。同意票为

9

票，反对票为

0

票，弃

权票为

0

票。

鉴于公司董事会董事人员变动，现对董事会下设的战略决策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

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人员进行调整。 调整后的专门委员会人员构成如下：

1

、战略决策委员会：（

3

人）

主任委员：汪汝俊

组成人员：汪汝俊、崔学刚、杨健

2

、审计委员会：（

3

人）

主任委员： 谭文晖

组成人员：谭文晖、肖敏、雷虹

3

、提名委员会：（

5

人）

主任委员： 肖敏

组成人员：肖敏、谭文晖、崔学刚、汪汝俊、唐春保

4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3

人）

主任委员：崔学刚

组成人员：崔学刚、肖敏、王荣辉

上述委员会的基本职责、决策程序及议事规则按照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

有关规定执行。

二、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长处置公司资产的决议。同意票为

9

票，反对票为

0

票，弃权票为

0

票。

1

、授权董事长按照不低于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加转让税费的定价原则，对公司的房产、土

地进行定价和销售；

2

、如公司单次出售资产总额（如果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作为计算数

据）不超过

3000

万元时，且在十二个月内同类交易累计绝对金额不超过

1

亿元以内的，授权董

事长按照有关规定决定资产处置事宜。

3

、公司原于

2010

年

10

月

15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

关于授权总经理处

置公司资产的决议

"

在本决议通过之日起失效。

三、通过了关于授权总经理审查批准公司生产经营权限的决议。同意票为

9

票，反对票为

0

票，弃权票为

0

票。

根据生产和经营管理需要，授权总经理按程序审查批准单笔金额在

250

万元以内的公司

改造和流动资金事项。

四、通过了关于公司总会计师黄立同志辞职的议案。同意票为

9

票，反对票为

0

票，弃权票

为

0

票。

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10

月

14

日收到黄立同志的书面辞职报告。董事会经审议，同意黄立

同志辞去公司总会计师职务。

五、通过了关于免除高春源同志审计部负责人职务的决议。同意票为

9

票，反对票为

0

票，

弃权票为

0

票。

六、通过了关于聘任高春源同志担任总会计师的决议，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同意

票为

9

票，反对票为

0

票，弃权票为

0

票。

七、通过了关于聘任陈伟生同志担任审计部负责人的决议，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同意票为

9

票，反对票为

0

票，弃权票为

0

票。

特此公告

附：个人简历

高春源，男，广东五华人，

1971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会计师、审计师、国际商

务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

1992

年

8

至

2010

年

6

月先后在梅州市无线电厂、梅江区华侨住宅

开发有限公司、 广东梅雁轮胎有限公司、 梅县梅雁电子科技工业有限公司从事会计工作；

2010

年

7

月至今任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总监。

陈伟生，男，

1969

年

1

月生，广东梅县人，本科学历，中共党员，经济师。

1992

年

7

月至

2007

年

12

月在建设银行梅州市分行工作，主要从事过建筑工程预结算审核、信贷资产管理工作，

历任业务部经理、信贷管理部经理。

2008

年

1

月至今在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主要

从事公司内部审计业务。

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一年十一月二日


